
 

 20

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83 期 院會紀錄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林召集委員委員滄敏補充說明。（不說明）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經黨團協商」，現有民進黨黨團提出異議，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第六十八條第二項之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案由：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八屆第二會期第十二次會討論事項第 9案「公平交易法增訂第二十七

條之二條文草案」擬請交黨團協商。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潘孟安 蔡其昌 

主席：進行討論事項第十案。 

十、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吳育昇等 25 人擬

具「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第八條及第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親民黨黨團、台灣團結聯盟黨團及委員楊麗環等 19 人分別擬具「特

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2

、1、2、2 會期第 5、5、8、3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茲接報

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29 日 

發文字號：台立社字第 1014501614 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本院委員吳育昇等 25 人擬具「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第八條及第十五條之一

條文修正草案」、親民黨黨團、台灣團結聯盟黨團及委員楊麗環等 19 人分別擬具「特殊境

遇家庭扶助條例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等 4 案，業經併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復請

查照，並請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 貴處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11 日台立議字第 1010700523 號、10 月 17 日台立議字第

1010703092 號、10 月 31 日第 1010703594 號及 11 月 21 日第 1010704478 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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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議事處 

副本：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併案審查本院委員吳育昇等 25 人擬具「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第八條及第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

草案」、親民黨黨團、台灣團結聯盟黨團及委員楊麗環等 19 人分別擬具「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

例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等 4 案報告 

一、本案係本院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5 次會議、第 2 會期第 3 次會議、第 5 次會議及第 8 次會議報告

後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二、本會於 101 年 11 月 26 日舉行第 8 屆第 2 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 24 次全體委員會

議，併案審查本院委員吳育昇等 25 人擬具「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第八條及第十五條之一條

文修正草案」、親民黨黨團、台灣團結聯盟黨團及委員楊麗環等 19 人分別擬具「特殊境遇家

庭扶助條例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等 4 案，由蔡召集委員錦隆擔任主席，除提案委員作提案

說明外，另邀請內政部李部長鴻源（由曾次長中明代）率同相關人員、法務部、財政部、教

育部、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列席說明備詢。 

三、謹將本案提案要旨概述如下： 

(一)委員吳育昇等 25 人 

有鑑於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為我國社會安全網絡其中一環，目的在扶助特殊境遇

家庭解決生活困難，給予緊急照顧等。而社會大眾也認同透過教育補助的提供，將有助

於特殊境遇家庭自立自強及改善生活環境。考量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與低收入戶及中低

收入戶學生同屬弱勢學生，其受教權益依平等原則均應受保障，參照民國一百年十二月

七日修正之「社會救助法」內容，爰提出「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第八條及第十五條

之一條文修正草案。說明如下： 

1.提供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教育補助，將使其順利接受高等教育，以協助其自立自強及改

善生活環境。因此，若民眾已取得特殊境遇家庭扶助資格，即不應再以其工作能力之

有無，作為其申請教育補助與否之標準。 

2.為避免社福資源重複浪費，若學生、家長已依其他法令領取性質相同之教育補助者，

將不能重複領取本條例之教育補助。 

3.為簡化民眾請領補助文件之申請，增訂本條例第十五條之一，授權主管機關為辦理扶

助業務時，得向財稅機關或其他相關機關（構）查詢洽取必要之財產資料。 

(二)親民黨黨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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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社會救助法」第十六條之二條文修正，為維護社會救助政策及法制之衡平

性，爰建議修正現行「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第八條。說明如下： 

1.由於教育是協助經濟弱勢家庭自立之重要途徑，政府應努力縮短教育資源貧富差距，

爰於民國 100 年 12 月 7 日「社會救助法」第十六條之二條第一項完成三讀且總統令公

布施行，將其刪除「並符合第五條之三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範圍」等文字，使高級中

等以上學校部分學制，如空中大學、進修學校及在職專班等學生，得申請減免。考量

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與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學生同屬弱勢學生，同屬社會安全制度

一環，其受教權益依平等原則均應受保障，相關政府弱勢助學措施均應有一致之標準

，爰建請修正現行「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第八條第一項，刪除「並符合社會救助

法第五條之三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範圍」。且請教育部配合修正「特殊境遇家庭之子

女就讀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雜費減免實施要點」。 

2.現行「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第八條第一項條文仍受限於「社會救助法」第五條之

三第一項第一款「本法所稱有工作能力，指 16 歲以上，未滿 65 歲，而無下列情事之

一者：一、25 歲以下仍在國內就讀空中大學、大學院校以上進修學校、在職班、學分

班、僅於夜間或假日上課、遠距教學以外學校，致不能工作。」之限制，亦即是 25 歲

以下就讀空中大學、大學院校以上進修學校、在職專班、學分班、僅於夜間或假日上

課或遠距教學之學生，雖然符合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或孫子女之身分，但不得減免學

雜費。 

3.緣訂立「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之立法意旨在於為扶助特殊境遇家庭解決生活困難

，給予緊急照顧，協助其自立自強及改善生活環境，幫助因離婚、喪偶、未婚生子之

父母須獨自扶養十八歲以下子女或祖父母扶養十八歲以下父母無力扶養之孫子女，使

遭遇此特殊境遇之子女或孫子女得以繼續學業，使其順利接受高等教育，增加弱勢家

庭向上流動機會，以國家之力提供弱勢家庭子女提供向上流動的機會，協助提升其社

經地位。是以，若已取得特殊境遇家庭資格，不應再以其工作能力之有無，作為其申

請教育補助與否之標準，爰刪除視為有工作能力之學生不得請領教育補助之規定。 

4.故為維護社會救助政策及法制之衡平性，爰建議現行「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第八

條第一項比照「社會救助法」第十六條之二條文修正，刪除「並符合社會救助法第五

條之三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範圍」等文字，將法定具工作能力者納為學雜費減免對象

。另基於不重複補助之原則，增訂第八條第一項後段「但其他法令有性質相同之補助

規定者，不得重複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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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團結聯盟黨團 

有鑒於民國一百年十一月修正施行之社會救助法第十六條之二條文規定，使得低收

入戶與中低收入戶之家庭成員在申請減免學雜費時，不再受到社會救助法第五條之三第

一項第一款，以年齡及學校形式判定其有工作能力之限制，而得以申請減免學雜費。惟

同為生活貧困，急需要政府伸出援手之特殊境遇家庭，卻因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第八

條漏未同步修正，使得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或孫子女，因受到社會救助法第五條之三第

一項第一款之有工作能力限制，無法申請教育補助。爰擬具「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第

八條條文修正草案」，俾使政府對弱勢家庭之補助標準符合公平原則。說明如下： 

1.民國一百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修正，並溯及於民國一百年八月一日施行之社會救助法第

十六條之二條文，因刪除「並符合社會救助法第五條之三第一項第一款」文字規定，

使得低收入戶與中低收入戶之家庭成員在申請減免學雜費時，不再受到社會救助法第

五條之三第一項第一款，以年齡及學校形式判定其有工作能力之限制，而得以申請減

免學雜費。惟同為生活貧困，急需要政府伸出援手之特殊境遇家庭，卻因特殊境遇家

庭扶助條例第八條未同步修正，使得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或孫子女，因受到社會救助

法第五條之三第一項第一款之限制，被視為有「工作能力」，而排除於申請教育補助

之範圍。基於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與特殊境遇家庭同屬於社會安全制度之一環，政

府對其助學補助措施宜採一致之標準，始符合公平原則。因此，對於依法已取得特殊

境遇家庭資格之子女或孫子女，應與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一般，實不宜再以其有無

「工作能力」，作為其申請教育補助與否之依據。爰刪除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第八

條第一項中「並符合社會救助法第五條之三第一項第一款」文字，以示公允。（修正

第八條第一項） 

2.另基於社會資源之有限性，復參酌社會救助法第十六條之二立法體例與精神，對於已

依其他法律領有相同性質教育補助者，自不宜允許其重複領取。爰增訂特殊境遇家庭

扶助條例第八條第二項規定為，「依其他法律領有性質相同之教育補助者，不得重複

領取」。（增訂第八條第二項） 

(四)委員楊麗環等 19 人 

有鑒於民國 100 年 11 月三讀通過「社會救助法第十六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後，低

收入戶與中低收入戶的子女或孫子女在申請學費補助時，不再受到「社會救助法第五之

三條第一項」有關於年齡及學校形式之限制，放寬學費補助對於貧困家庭是一大福音。

而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所規範的補助對象，以喪偶、家暴、未婚生子等對象為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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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於家境貧困者需要政府伸出援手以協助自立。爰提出「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第八條

條文修正草案」。 

四、內政部次長曾中明說明： 

大院審議大院委員所提「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首先對於各位委

員長期以來對特殊境遇家庭福利業務給予關注與指導，表示由衷的敬意與感激。 

(一)對修正條文的說明 

大院委員對於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共有吳委員育昇等 25 人、親

民黨黨團、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楊委員麗環等 19 人等提案修正，合計 4 個版本，共計提

案增（刪）修 2 條條文，現在謹簡要逐一說明如下，敬請各位委員指教！ 

1.修正第 8 條條文 

(1)吳委員育昇版本、親民黨黨團版本、台灣團結聯盟黨團版本、楊委員麗環版本修正

內容：特殊境遇家庭子女為弱勢學生，不應以其工作能力之有無作為申請教育補助

之標準，爰將原條文有關「並符合社會救助法第五條之三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範圍

」等文字予以刪除。另授權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訂定申請程序、方式、辦法，並增訂

不重複補助原則，及施行日期。 

(2)本部回應意見： 

□鑑於特殊境遇家庭子女與（中）低收入戶學生同屬弱勢學生，為保障其受教權，

不應以其工作能力之有無，作為申請教育補助之標準，同意參照 100 年 12 月 7 日

修正通過社會救助法第十六條之二，刪除原條文有關「並符合社會救助法第五條

之三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範圍」等文字。 

□考量子女教育補助相關經費來源為教育部，為利業務推動，同意授權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訂定相關補助辦法；另明訂不重複領取補助原則，以避免資源重複配置。

此外，明訂修正條文施行日期，俾利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得於條文修正通過後即時

適用申請當學期之教育補助。 

(二)增訂第 15 條之 1 條文 

1.吳委員育昇版本增訂內容：為加強主管機關與各相關機關（構）資料整合與個人資料

保護，減少民眾申請補助所需自行檢附文件，增訂各相關機關（構）提供必要財產資

料之義務，及主管機關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善盡資料保護之責。 

2.本部回應意見： 

(1)為促進主管機關與財稅機關或其他相關機關（構）之協調與合作，同意明訂相關機

關（構）提供審核個案所需必要資料之協力義務，俾有效簡化民眾申請補助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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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時間。惟涉及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財政部等機關業務，建議徵詢其意見

。 

(2)另為加強個人資料保護，維護個人隱私，同意明訂主管機關應依個人資料保護相關

法規辦理，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三)結語 

為加強對特殊境遇家庭之扶助與照顧，本部積極督請各地方政府落實特殊境遇家庭

扶助條例，提供弱勢特殊境遇家庭即時照顧與協助，解決生活困難。未來當期以特殊境

遇家庭之需求為主，適時提供各項服務與協助，促進渠等家庭改善生活環境及自立自助

。敬請各位委員提供建言、賜予指教與支持。 

五、本案經聽取提案說明及主管機關意見後，與會委員經討論咸認：特殊境遇家庭子女與（中）低

收入戶學生同屬弱勢學生，為保障其受教權，不應以其工作能力之有無，作為申請教育補助

之標準;另，對於加強個人資料保護，維護個人隱私，主管機關應依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規辦

理，以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審查結果如下： 

(一)第八條，綜合各委員意見，修正為： 

「符合第四條規定，且其子女或孫子女就讀國內公立或立案之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

校，得申請教育補助。但其他法令有性質相同之補助規定者，不得重複領取： 

一、就讀高中高職減免學雜費百分之六十。 

二、就讀大專院校減免學雜費百分之六十。 

前項學雜費減免，應於註冊時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經學校審核確認後逕予減免，私

立學校由學校逕予減免後，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補助之。 

第一項教育補助之申請程序、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各該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定之。 

第一項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條文，自一百零一年八月一日施行。」 

(二)第十五條之一，綜合各委員意見，修正為： 

「為辦理本條例扶助業務所需之必要資料，主管機關得洽請相關機關（構）、團體

、法人或個人提供之，受請求者不得拒絕。 

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所取得之資料，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確實辦理資訊安

全稽核作業；其保有、處理及利用，並應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 

六、本案審查完竣提請院會公決，並由召集委員蔡錦隆於院會討論本案時作補充說明，院會討論本

法案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七、附條文對照表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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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第八條及第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審 查 會 通 過
委員吳育昇等25人提案
親 民 黨 黨 團 提 案
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提案
委員楊麗環等19人提案
現 行 法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 員 等 提 案 現 行 法 說 明

（修正通過） 
第八條 符合第四條規定，且其

子女或孫子女就讀國內公立或

立案之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

，得申請教育補助。但其他法

令有性質相同之補助規定者，

不得重複領取： 
一、就讀高中高職減免學雜費

百分之六十。 
二、就讀大專院校減免學雜費

百分之六十。 
前項學雜費減免，應於註

冊時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經學

校審核確認後逕予減免，私立

學校由學校逕予減免後，報請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補助之。 
第一項教育補助之申請程

序、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定之。 

委員吳育昇等 25 人提案： 
第八條 符合第四條規定，且其

子女或孫子女就讀國內公立或

立案之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

，得申請教育補助；其申請程

序、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定之： 
一、就讀高中高職減免學雜費

百分之六十。 
二、就讀大專院校減免學雜費

百分之六十。 
前項學雜費減免，應於註

冊時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經學

校審核確認後逕予減免，私立

學校由學校逕予減免後，報請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補助之。 
其他法令有性質相同之補

助規定者，不得重複領取。 
第一項中華民國○年○月

第八條 符合第四條規定，且其

子女或孫子女就讀國內公立或

立案之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

並符合社會救助法第五條之三

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範圍，得

申請教育補助： 
一、就讀高中高職減免學雜費

百分之六十。 
二、就讀大專院校減免學雜費

百分之六十。 
前項學雜費減免，應於註

冊時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經學

校審核確認後逕予減免，私立

學校由學校逕予減免後，報請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補助之。 

委員吳育昇等 25 人提案： 
一、本條提供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教育補助，將使其順利接受高

等教育，以協助其自立自強及

改善生活環境。因此，若民眾

已取得特殊境遇家庭扶助資格

，不應再以其工作能力之有無

，作為其申請教育補助與否之

標準。爰刪除視為有工作能力

之學生不得請領教育補助之規

定。 
二、其他法令有性質相同之補助

規定者，基於社會福利資源之

有限性，自不應允許重複領取

，爰增列第三項規定。 
三、待本條修正後，為讓特殊境

遇家庭能申請該學期教育補助

，爰增列第四項規定。 
親民黨黨團提案： 
一、考量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與



 

 

27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101
卷
 
第

83
期
 
院
會
紀
錄

第一項中華民國○年○月

○日修正條文，自一百零一年

八月一日施行。 

○日修正條文，自○年○月○

日施行。 
親民黨黨團提案： 
第八條 符合第四條規定，且其

子女或孫子女就讀國內公立或

立案之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

，得申請教育補助，但其他法

令有性質相同之補助規定者，

不得重複領取： 
一、就讀高中高職減免學雜費

百分之六十。 
二、就讀大專院校減免學雜費

百分之六十。 
前項學雜費減免，應於註

冊時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經學

校審核確認後逕予減免，私立

學校由學校逕予減免後，報請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補助之。 
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提案： 
第八條 符合第四條規定，且其

子女或孫子女就讀國內公立或

立案之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

，得申請教育補助： 
一、就讀高中高職減免學雜費

百分之六十。 
二、就讀大專院校減免學雜費

百分之六十。 
依其他法律領有性質相同

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學生同

屬弱勢學生，同屬社會安全制

度一環，其受教權益依平等原

則均應受保障。故第八條第一

項比照「社會救助法」第十六

條之二條文修正，刪除「並符

合社會救助法第五條之三第一

項第一款規定之範圍」等文字

，將法定具工作能力者納為學

雜費減免對象。 
二、基於不重複補助之原則，增

訂第八條第一項後段「但其他

法令有性質相同之補助規定者

，不得重複領取。」。 
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提案： 
一、本條第一項規定，使得特殊

境遇家庭之子女或孫子女，因

受到「社會救助法第五條之三

第一項第一款」之限制，被視

為有「工作能力」，而排除申

請教育補助，顯較社會救助法

第十六條之二對低收入戶、中

低收入戶之規定嚴苛。基於低

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與特殊境

遇家庭同屬於社會安全制度之

一環，政府對弱勢家庭之補助

標準應採一致之標準，始符合

公平原則，爰刪除本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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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教育補助者，不得重複領取

。 
第一項學雜費減免，應於

註冊時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經

學校審核確認後逕予減免，私

立學校由學校逕予減免後，報

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補助之。 
委員楊麗環等 19 人提案： 
第八條 符合第四條規定，且其

子女或孫子女就讀國內公立或

立案之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

，得申請教育補助： 
一、就讀高中高職減免學雜費

百分之六十。 
二、就讀大專院校減免學雜費

百分之六十。 
前項學雜費減免，應於註

冊時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經學

校審核確認後逕予減免，私立

學校由學校逕予減免後，報請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補助之。 

中「並符合社會救助法第五條

之三第一項第一款」文字。 
二、基於社會資源之有限性，復

參酌社會救助法第十六條之二

立法體例與精神，對於已依其

他法律領有相同性質教育補助

者，自不宜允許其重複領取。

爰增訂第二項規定。 
三、原第二項移列為第三項，並

配合做文字修正。 
委員楊麗環等 19 人提案： 
教育是協助特殊境遇家庭自立之

重要途徑，政府應努力縮短教育

資源貧富差距，爰於第一項規定

應提供特殊境遇家庭教育補助，

使其順利接受高等教育，增加特

殊境遇家庭子女向上流動機會，

協助提升其社會經濟地位。 
是以，若已取得特殊境遇家庭資

格，不應再以其工作能力之有無

，作為其申請教育補助與否之標

準。爰刪除視為有工作能力之學

生不得請領教育補助之規定。 
審查會： 
第八條，修正為：「符合第四條

規定，且其子女或孫子女就讀國

內公立或立案之私立高級中等以

上學校，得申請教育補助。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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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法令有性質相同之補助規定者

，不得重複領取： 
一、就讀高中高職減免學雜費百

分之六十。 
二、就讀大專院校減免學雜費百

分之六十。 
前項學雜費減免，應於註冊時檢

附相關證明文件，經學校審核確

認後逕予減免，私立學校由學校

逕予減免後，報請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補助之。 
第一項教育補助之申請程序、方

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

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第一項中華民國○年○月○日修

正條文，自一百零一年八月一日

施行。」 

（修正通過） 
第十五條之一 為辦理本條例扶

助業務所需之必要資料，主管

機關得洽請相關機關（構）、

團體、法人或個人提供之，受

請求者不得拒絕。 
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所取

得之資料，應盡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義務，確實辦理資訊安全

稽核作業；其保有、處理及利

用，並應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

委員吳育昇等 25 人提案： 
第十五條之一 主管機關為辦理

本條例扶助業務，得向財稅機

關或其他相關機關（構）查詢

洽取必要之財產資料，各機關

（構）不得拒絕。 
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所取

得之資料，應盡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義務，確實辦理資訊安全

稽核作業，其保有、處理及利

用，並應遵循個人資料保護相

 委員吳育昇等 25 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主管機關需整合各相關機關

持有或保管之資料，以辦理特

殊境遇家庭扶助申請調查及核

定程序，爰參照全民健康保險

法第七十九條，社會救助法第

四十四條之三，國民年金法第

五十六條之概念，於第一項規

定各相關機關提供資料之義務

，並於第二項規定主管機關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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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 關法規之規定。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辦理，

並善盡資料保護之義務，以保

障當事人之隱私。 
審查會： 
第十五條之一，修正為：「為辦

理本條例扶助業務所需之必要資

料，主管機關得洽請相關機關（

構）、團體、法人或個人提供之

，受請求者不得拒絕。 
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所取得之資

料，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確實辦理資訊安全稽核作業；

其保有、處理及利用，並應遵循

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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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蔡召集委員錦隆補充說明。（不說明）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進

行逐條討論時，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第八條。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第八條及第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第 八 條  符合第四條規定，且其子女或孫子女就讀國內公立或立案之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

，得申請教育補助。但其他法令有性質相同之補助規定者，不得重複領取： 

一、就讀高中高職減免學雜費百分之六十。 

二、就讀大專院校減免學雜費百分之六十。 

前項學雜費減免，應於註冊時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經學校審核確認後逕予減免，

私立學校由學校逕予減免後，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補助之。 

第一項教育補助之申請程序、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各該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定之。 

第一項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二月十八日修正條文，自一百零一年八月一日施行

。 

主席：第八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五條之一。 

第十五條之一  為辦理本條例扶助業務所需之必要資料，主管機關得洽請相關機關（構）、團體

、法人或個人提供之，受請求者不得拒絕。 

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所取得之資料，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確實辦理資

訊安全稽核作業；其保有、處理及利用，並應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 

主席：第十五條之一照審查條文通過。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現在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

進行三讀。宣讀。 

增訂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第十五條之一條文；並修正第八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增訂第十五條之一條文；並將第八條條文修正通過。」

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本案完成立法後，有委員登記發言，每位委員發言時間 2 分鐘。 

請李委員桐豪發言。 

李委員桐豪：（9 時 20 分）主席、各位同仁。社會經濟的變遷，已經使得 1%的人掌握了社會所有

99%的資源，這是世界的趨勢，也是我們臺灣的趨勢，我們必須要打破這個阻撓社會變遷向上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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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機會，所以年輕人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根據內政部的統計，符合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

第四條，而且認定身分符合的特殊境遇家庭高達 16,018 戶；其中離婚、喪偶、未婚生子獨自扶

養 18 歲以下的年輕子女，或是沒有工作能力，或是有工作能力而沒有辦法工作者，竟然高達

23.06%。我們知道在民國 100 年（去年）12 月 7 日社會救助法通過以後，讓中低收入所謂高等

中學以上的小孩能夠得到學費的減免，同樣的，特殊境遇家庭也面對生活的問題、經濟的問題

，所以為了符合公平的原則，一併的在這次修法當中將它調整，讓高中職以上所有的年輕學子

特別需要幫助的，得到學雜費 60%的減免，這是非常重要的。希望我們一點點的善意，能夠為

國家帶來無窮的希望，希望年輕的學子不要因為家庭的困頓，而沒有辦法升學、創造人生、為

社會創造更大的福祉。謝謝大家，希望大家繼續努力。 

主席：進行討論事項第十一案。 

十一、本院外交及國防、經濟、交通三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

世界貿易組織（WTO）政府採購委員會採認通過修正之『政府採購協

定』（GPA）法律文件」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2 次會議報告決定

：交外交及國防、經濟、交通三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外交及國防、經濟、交通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4 日 

發文字號：台立外字第 1014100760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說明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世界貿易組織（WTO）政府採購委員會採認通過修正之『

政府採購協定』（GPA）法律文件」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 貴處 101 年 10 月 11 日台立議字第 1010702897 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經濟委員會、交通委員會 

行政院函請審議「世界貿易組織（WTO）政府採購委員會採認通過修正之『政府採購協定』

（GPA）法律文件」案審查報告 

一、行政院函請審議「世界貿易組織（WTO）政府採購委員會採認通過修正之『政府採購協定』

（GPA）法律文件」案經本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2 次會議，決定「交外交及國防、經濟、交通


